
山东省平度市人民法院

判

(2017) 珲鼾0283 民初 950羼

原告:李书强,男 ,1967年 4月 19日 出生,汉族,住平度

市李园办事处兰州路 493号 18号楼 1单元⒛1户 。公民身份号码

37022619670419601Ⅹ 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:兰洪波,山 东睿韬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被告:刘 文平,男 ,1966年 8月 4日 出生,汉族9住平度市

蓼兰镇医官庄村。公民身份号码 370226196608043953。

被告:姜玉华,女 ,1967年 11月 8日 出生,汉族,住平度

市蓼兰镇医官庄村。公民身份号码 370226196711083961。

被告:青 岛桦泽置业有限公司,住所地平度市蓼兰镇驻地冷

崔路 8号 。

法定代表人:刘文平,经理。

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:张希合,山 东北峰律师事务所

律丿币。

第三人:孙书平,男 ,1957年 11月 21日 出生,汉族,住平

度市蓼兰镇焦家寨村 702号 。公民身份号码 37022619571121391X。

原告李书强与被告刘文平、姜玉华、青岛桦泽置业有限公司、

第三人孙书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,本院于 zO17年 10月 27日 立案

后,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。原告李书强及其委

托诉讼代理人兰洪波,被告刘文平、姜玉华、青岛桦泽置业有限

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希合,第三人孙书平到庭参加诉讼。

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李书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:1。 依法判令被告立即给付欠款

210万元;2.诉讼费由被告负担。事实和理由:zO12年 10月 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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凶日,被告刘文平与第三人孙书平签订借款协玖     。

-

借款 2oo万元用于被告青岛桦泽置业有限公司经营饫∷  
°

次索要,被告刘文平于 2016年 3月 25日 为孙书份,保证于 2016年 12月 31日 前全部付清,但日仍拒不给付。因被告拖延拒付,造成第三人孙书平拖欠原告 :

万元至今未付。2o17年 1o月 22日 ,孙书平与原告签订债权转协议书一份,将刘文平拖欠孙书平借款本金及利‘急中的 21o万
'

转让给原告李书强,并通知了被告 文平。现经索要,被告仍↓暂时无款为由推脱拒付,严 重侵犯了原告的经济利益。为维护虚告合法权益,特诉至法脘,请求依法判如所请。刘文平辩称,是借过孙书平钱,但没有 2oo万元,且 巳偿辽部分借款及利‘急。被告与原告没有业务往来,原告对其所说的债权转让—
事,应提供相应证据。

姜玉华辩称,对该债务不知情,不应承担责任。青岛桦泽置业有限公司辩称,即便借款事实成立,这也属于个人借款,我公司不应承担责任。
孙书平述称,我 与刘文平是朋友关系,刘文平搞房地产开发需要资金,向 我借款 2o0万元。一部分由我妻子焦本叶通过银行转账给刘文平,一部分是我妻子焦本叶现金过付给被告的,大约8O^90万元,具体数额我记不清,一共是 2oo万元。刘文平和我签订借款协议,之后刘文平偿还我借款利息,具体数额记不清了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,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。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,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。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,本院认定如下/I、 三被告对于借款协议真实性无异议,但对借款数额 2oo万元不认可,并辩称被告以为 2oo万元都收到了,并且按 ⒛o万元支付的利.急 ,但经查账被告姜玉华银行账户只收到孙书平转账 12o万元,未收到其他 8o万元,应 以此作为借款本金进行计算。对被告该辩称,原告及第三人均不认可。第三人孙书平陈述称,其余款项是由妻子焦·2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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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叶现金支付被告。在 ⒛17年 9月 25日 孙书平与刘文平的通话

录音中,被告刘文平称
“
我不能瞎你钱9我给你 ⒛0万利虑、我愿

葸的⋯⋯谁也不给先给你,借你的钱利息高,我贷银行的八厘几 ,

辈爸亻:∫∶∶l恿营荮叟章咒:雾骂阝卉{i∶查置通蚤森F￡谮丁莒召颦。
2、 三被告提交第三人孙书平出具的证明,内容为

“
特此证明付贰

拾伍万元
”,欲证实⒛15年下半年偿还孙书平欠款 25万元。孙

艹平对于该证睨上签字真实性无异议,。 但称该款发生在⒛0万借

款之前,是因为与刘文平之间存在买卖关系,该与本案借款无关

而且该证明存在剪除痕迹,不 能证实被告所述。原告认为该证据

紧贴证明内容进行剪切,也没有落款时间,不能作为有效证据证

明其主张。对此本院认为,被告提交的证明存在明显的剪切,证

据存在瑕疵,对于形成时间被告未提供其他证据
'予

以佐证,即便

如被告所说在 aO15年下半年支付孙书平 25万元”因双方未约定

是还本还是付·憝,应优先抵扣利息,而 2017年 4月 26日 被告刘

文平为孙书平出具证明欠利虑、22万元,在 zO17年 9月 25日 谈话

时,被告刘文平对上述欠息证明也予以认可,困此对被告该辩称,

第三人孙书平及原告均不认可,本院不予支持。3、 被告刘文平与

姜玉华系夫妻关系,且第三人孙书平将出借款项支付到被告姜玉

华账户∴̀被告姜玉华虽辩称对该债务不知情,本院不予采信。原

告要求青岛桦泽置业有限公司承担还款责任,但未提供相应证据

证明,被告不认可,本院不予支持。

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,本院认定事实如下:

被告刘文平与姜玉华系夫妻关系。zO12年 10月 12日 ,被告刘文

平与第三人孙书平签订借款协议,约定刘文平向孙书平借款 zOo

万元;自 借款之日起,使用期间为一年;借款利息为月息2分 ,

每月到期结算并付清利息等内容。孙书平向被告刘文平出借款项

后,被告刘文平未能依约偿还借款@2016年 3月 25日 ,被告刘

文平出具证明书,承诺将孙书平借款余额于⒛16年 12月 31日 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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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部付清。⒛17年 4月 26日 ,被告刘文平出具欠条,载 明至⒛17

年 4月 26日 ,欠孙书平借款利息 22万元。2017年 9月 25日 ,

璧:J犁肇亨翟查季昝蠡蚕窨繁挛蚕轩屦聂爨扌吞袈奄霞窨雾擘

将对刘文平的债权 210万元全部转让给李书强,并向三被告邮寄

债权转让通知书。原告李书强诉来本院要求处理。

本院认为,合法民间借贷受法律保护,所欠债务应当偿还。

2012年 10月 12日 ,被告刘文平向孙书平借款,双方签订借款协

议,庭审中被告虽不认可借款数额 ⒛0万元,但结合双方谈话录

音内容可以认定借款本金为 ⒛0万元。被告辩称于⒛15年下半年

偿还孙书平 25万元9而被告提交的证据存在瑕疵,不足以证明其

主张,被告对其还款情况及剩余欠款也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证明,

第三人孙书平及原告均不认可,本院不予支持。根据原告提供的

借款协议、证明书、欠条及孙书平与刘文平的录音等证据可见,

至⒛17年 4月 26日 ,刘 文平欠孙书平借款利息 22万元。孙书平

将借款本金zO0万元及利息 10万 元转让给原告李书强并通知三被

告,符合法律规定,因 此原告李书强要求被告刘文平偿还 210万

元,本院予以支持。被告刘文平与姜玉华系夫妻关系,借款发生

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,且借款经被告姜玉华账户使用,原 告要求

被告姜玉华承担还款责任,符合法律规定,本院予以支持。原告

要求青岛桦泽置业有限公司承担还款责任,证据不足,被告不认

可,本院不予支持。综上,依照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第八

十条、第一百零七条、第二百零六条、第二百零七条, 《最高人

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闰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第二十

六条, 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(中 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>若干问

题的解释 (二 )》 第二十一条, 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

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》第三条, 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六十四条, 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(中 华

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)的 解释》第九十条之规定,判决如下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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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被告刘文平、姜玉华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李书

强款 210万元。

求。 
、驳回原告李书强对被告青岛桦泽置业有限公司的诉讼

爹

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,应 当依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,加倍支付延

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

一 粜件受理费 ä36oo茹琳硷齐 5`⑾0元 ,冶耕 286⑾ 元,

由被告刘文平、姜玉华负担,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交纳。

如不服本判决,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,向本院递

交上诉状,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,上诉于山东省青岛

市中级人民法院。上诉期满七日内仍未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,按

自动撤回上诉处理。

审 判 长

审 判 员

人民陪审员

本仵与原件核对无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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